
劳动合同之附件竞业禁止协议

雇员因为在 公司 工作，并于           年        月        日与公司签订了
《 劳动合同 》，现该雇员已入职，已经(或将要)知悉公司 知识产权 、保密
信息等相关信息，为保护公司及雇员的合法权益，双方根据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
，本着平等、自愿、公平、诚信的原则，共同订立本协议。 

1.雇员权利义务

1.1未经公司同意，在公司的任职期间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现
有和将来的业务同类或类似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研发、制造、销售、宣传或者
其他与公司具有竞争关系的业务，也不得在经营该类业务的单位担任任何职务
或者为进行该类业务的单位提供任何服务，不论是否从该类业务或者服务领取
任何报酬、分红或者其他形式的收入或回报。 

1.2不论因何种原因从公司离职，离职后两年的期限内(以下称“竞业禁止
期限”)都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同类、类似的业务或到公司有竞争关
系的单位就职或为其提供任何服务，不论该等服务是否有偿。 

1.3上述与公司有竞争关系的单位是指经营或者从事与公司现在和将来的
业务同类或类似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与公司的业务有竞争关系或者与雇员在
公司工作期间所从事的专业领域有竞争关系，或者其他公司认为与公司有竞争
关系的业务。 

1.4雇员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岳父母等近亲属进行经营或者
从事上述活动的，视为雇员本人经营或者从事该活动。

1.5雇员为证明在竞业禁止期限内已履行了竞业禁止义务，自雇员在劳动
关系解除或中止后1个月内，以及在竞业禁止期间的任何时间经公司要求时，
应及时向公司提交下列证明材料，以证明自己是否履行了 竞业限制 协议约定
的义务;该证明材料至少需含有下列之一但不限于： 

1.5.1从雇员离职后，与新的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者能够证明与新的
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其他证据;

1.5.2新的单位为该雇员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明;

1.5.3或当雇员为自由职业或无业状态，无法提供上述证明时，可由其所
在街道 办事 处、居委会(村委会)或其它 公证 机构出具的关于雇员的从业情
况的证明。 

1.6雇员自与公司解除或中止劳动关系后于每月20日凭本协议第1条第5
款的证明材料到公司领取当月补偿金。

2.公司权利义务

2.1公司有权对 商业秘密 及竞业范围进行解释; 

2.2公司在雇员遵守本合同的前提下，在雇员竞业禁止期间，即与雇员劳
动关系解除或中止后两年内，每月向雇员按其离职前一年从公司获得的平均月



工资的 %的标准支付补偿金; 若发现雇员违约，公司将终止发放补偿费并按
本协议第3条规定追究雇员的违约责任。 

2.3如雇员未按时领取补偿金，由公司人力资源部代领并保管。

3.违约责任

3.1公司无正当理由不履行本协议义务，拒绝支付雇员的竞业限制补偿金
的，公司除如数向雇员支付约定的竞业限制补偿金外，还应当向雇员一次性支
付违约金 元。

3.2在任何时候，如果雇员不履行或停止履行本协议第1条规定的义务，雇
员应当一次性向公司支付一笔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为公司在上述第二条承诺
在竞业禁止期限内给予雇员的补偿费总额的 倍;除此之外，因雇员违约行为给
公司造成损失的，雇员还应当承担损失赔偿责任，损失参照雇员因违约行为所
获得的收益。 

3.3如雇员不能按本协议要求提交约定证明材料，则应该视为雇员未履行
竞业限制协议约定的义务，公司有权按本竞业禁止协议参考上述条款追究雇员
的违约责任。

4.争议的解决

因本协议引起的纠纷，可以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
向公司所在地人民 法院 提起诉讼。 

5.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公司：                                                                             

法定代表人/ 授权代表(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雇员(签名)：                                             身份证 号码：

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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